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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上年度采购的项目（已在老金财系统录入中标信息），今年

需要继续支付，该怎么操作？

回复：1）首先打开“初始化数据页面”，找到该计划，点击【初

始化】，完整填写信息，点击【新增】，选择资金（如果找不到相应

的资金，请联系资金专管员，是否已经下项目预算及指标，是否是本

年度），然后点击【提交】即可.

2）再打开“中标结果”页面，找到中标信息，点击【确认】即

可。如果在初始化数据找不到采购计划或找不到中标结果，请检查“查

询条件”中的时间期限是否去掉，若还是没有请说明计划编码、单位、

中标金额、中标供应商及联系人等信息在 QQ群 725578634中发给运

维工号 10002 号工程师进行维护。

问：如何新增采购计划？

回复：首先，确保项目预算中，二级项目做了中长期规划的“其

中政府采购明细”的申请，若未申请请调整。若为新增的采购，使用

采购执行经办岗，点击政府采购管理－－采购计划管理－－计划录入，

进入新增后先选择新增的项目库资金，再将其他红星字段填写。

注意：1）是否国库集中支付默认为“是”，若为自有资金，这

里必须改为否。

2）选取未来年度子项录入采购计划时，例如在 21 年选取 22 年

子项录入采购计划，计划类型应选择为提前采购，需由财政局对口管

理处室审核。

3）计划类型选择为关联类或延续类时，需选择被关联的采购计

划并在附件区上传被关联计划的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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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电商采购计划该如何录入？

回复：计划录入时计划类型选择为正常采购或提前采购，采购方

式选择公开招标，代理机构选择为交易集团。审核通过后即可在交易

集团网站上进行电商采购。

问：怎么查看审批流程图？如何拖动？

回复：列表界面点击计划编码，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审批流程”，

会打开流程图界面，如需缩小，请按住 ctrl 键，滚动鼠标（鼠标上滑

轮）即可。也可以直接用鼠标拖动查看。

问：做采购用款计划时，已选择采购计划，但下一步选不到对应

的指标，该如何操作？

回复：首先，检查挂接的项目预算年度（是否为本年度）、其他

信息项。如果是初始化数据，回到采购初始数据页面，点击【初始化】

按钮进行重新挂接项目（保存即可，不用再次进行提交），然后再次

回到采购用款计划，重新选择指标。如果不行，请联系资金专管员，

是否已下指标。

问：自有资金该如何处理？

回复：按照规定，所有财政资金必须纳入项目管理，自有资金若

为财政资金并需要做政府采购，则首先立项，做采购明细预算，才可

进行采购计划的申请。若非财政资金，也不需要立项，可以暂时通过

其他资金进行资金新增。

首先，打开“其他资金列表”，点击【新增】其他资金，录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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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金数据；然后录入采购计划，选择资金时，可切换到“其他资金”

页面，即可选择自有资金数据。最后注意，采购录入计划时有字段“是

否国库支付”字段的值一定改为否。

问：跨年采购如何制定采购计划？

举例：650 万元采购总额的采购，2020 年付款预估 450 万元，2021

年 200万元。

项目预算中二级项目，中长期规划，子项 1，年度为 2020 年，

项目金额 450万元，其中采购明细：按照实际采购的品目进行维护。

采购金额为 450 万元。

项目预算中二级项目，中长期规划，子项 2，年度为 2021，项目

金额为 200 万元，其中采购明细：按照实际采购的品目进行维护。采

购金额为 200万元。

业务处室下达指标 2020 年会下达 450 万元（不考虑部分下达情

况）

采购计划 1：采购执行经办岗，政府采购管理－采购计划－计划

录入：正常采购，新增项目库资金选择 2020 年子项 1，并录入计划

金额 450 万元，其他红星必填，保存提交，并由审核人审核。

采购计划 2：采购执行经办岗，政府采购管理－采购计划－计划

录入：提前采购，新增项目库资金选择 2021 年子项 2，并录入计划

金额 200 万元，其他红星必填，保存提交，并由审核人审核。

两条记录审核后会自动传入交易集团的智慧采购系统，在交易集

团的智慧采购系统进行申报时将两条计划合并申报采购计划，采购执

行。中标结果外网确认后会回传智慧财政，在智慧财政核对中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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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误并进行确认后，即可进行用款申请进入支付环节。

问：延续类、关联类采购计划该如何操作？

回复：首先，新增一个延续类或关联类采购计划，需要关联被延

续的计划，关联时找不到此计划，原因是目前系统只迁移了未执行完

的采购计划，所以已经付款完成的计划可能存在选择不到的问题。为

此，系统提供了一个虚拟采购计划 PLAN-2019-000000-000000供挂接，

挂接虚拟采购计划后供应商信息和中标金额需由用户自行填写，这两

个信息会影响后续付款，请用户认真核对。备注中注明延续或者关联

的主合同信息并添加主合同备案等附件供审核时参考。

若延续的为跨年合同，比如“一招三年”业务，续签备案时是跨

年的情况，假设为 2021 年 5月到 2022 年 4月，在智慧财政的操作为

选取 2021 年 5 月－12 月的资金做一条延续类采购计划用于支付 21

年款项，等 22 年指标下达后，再用 22 年 1月－4月的资金做一条延

续类采购计划。注意写好备注和附件证明。

问：如何实现多条资金合计招标？

回复：首先，采购计划不支持多条资金做到一条采购计划，用户

需分别录多条计划审核完成发送交易集团的智慧采购系统后，在交易

集团的智慧采购系统申报或者立项环节进行合并多条计划进行招标

申请。

问：初始化数据的采购计划中结转金额 400 万元，2020 年打算

支付 300 万元，2021 年支付 100 万元，而本年预算只做了 202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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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回复：用【预算管理经办岗】挑选该预算项目做项目变更申请：

在中长期规划中增加一条 2021 年的 100 万的子项。项目变更完成后，

用采购执行经办岗在初始化数据中找到采购计划，点击【初始化】，

同时挂接 2020年和 2021 年两个预算项目。

问：流程衔接出现空缺，新旧供应商不一致，导致无法走正常的

付款流程，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回复：例如，旧的供应商付到 2019 年 12月就付完了，本该 2020

年 1月份走招标流程付款给新的供应商，但是没走下流程来，到三月

份才中标，3才开始付款给新的供应商，且 1-2月仍与旧供应商续签。

没有预算的话单位可以自行调整，如果 1-2 月是给旧的供应商付

款，就做一条延续类的采购计划，将 1-2月签的延续合同上传到附件 。

问：初始化为迁移老金财系统未付完款的计划，若涉及挂接多条

资金情况如何处理？

回复：现已支持挂接多条资金，但资金必须确保在同一个一级项

目下，一级项目下不同的二级项目子项都可以挂接在初始化一条计划

中。新增计划仍不允许跨子项，只能通过多条计划到外网进行合并。

问：单位做政府采购计划，实际的中标金额和挂接项目填写的计

划金额不一样，但是单位想支付的是挂接项目的计划金额给供应商，

怎么办？如果更改不了，剩余的差额金额去哪了？

回复：1）中标结果是由交易集团统一推送，内网是不能够更改

的。如果确要更改的话，联系交易集团（或社会代理机构），待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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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重新推送中标结果到系统中（需要取消中标确认），系统会自动

覆盖。

2）中标结余金额，目前的管理规定为财政回收，单位无法使用。

问：在采购网上看不到公开招标的采购计划，这种情况该如何处

理？

回复：首先，延续类、关联类、自行采购这三种类型的采购计划

不传交易集团的智慧采购系统。其次，若是正常采购或是提前采购，

请先确认计划在智慧财政系统中的流程是否已经结束；若在智慧财政

系统中已经走完流程，但在采购网上还是看不到，可在【采购查询】

-【计划状态查询】中查看采购计划的推送状态是否成功，若为成功，

计划已推送外网，需联系交易集团协助处理；若为失败，需联系智慧

财政运维工程师查看原因。

问：预算单位如何查看采购计划审批工作流当前所在的节点或被

审核岗退回的意见？

回复：在【采购查询】-【计划状态查询】中查看，找到采购计

划并勾选上，点击查看日志，可查看退回意见。也可以在【计划录入】

的全部页签中找到采购计划，单据状态为退回，将鼠标放置在退回上，

系统会弹出一个显示采购计划退回原因的小提示框。


